附表1：
城乡环境大整治三年行动方案考核细则

（各街道办事处、火车站地区管委会）
	序号
	工作
任务
	指标要求
	扣分标准

	
	
	
	

	1
	持
续
提
升
清
扫
保
洁
水
平
	推行“以克论净、深度保洁”作业标准：一级道路每平方米地面尘土不超过10克，垃圾滞留时间不超过10分钟，二级道路每平方米地面尘土不超过15克，垃圾滞留时间不超过15分钟，三级道路每平方米地面尘土不超过20克，垃圾滞留时间不超过20分钟，广场每平方米地面尘土不超过5克，垃圾滞留时间不超过5分钟
	1.每轮检查满分为100分、不计负分；2.按照指标要求单项扣分采取倒扣形式；3.扣分按检查点位及项目分为三个档次，“一般问题扣0.2分，严重问题扣0.4分，非常严重问题扣0.8分”（存在个例问题为一般，非个例问题为严重，达到同项多发问题为非常严重）；检查点位的数量，根据每轮检查方案确定。

	
	
	道沿上无浮土，无污泥（水）  
	

	
	
	道路上无垃圾堆积、清扫干净
	

	
	
	垃圾收集设施及时清掏、无垃圾落地
	

	
	
	道沿、道牙无灰带、无明显浮土沉积
	

	
	
	无焚烧垃圾现象
	

	
	
	道路、花坛、绿化带、树坑等各处均无烟头
	

	
	
	其他道路清扫保洁问题
	


	2
	规范“城市家具”设置加强夜景亮化
	八类“城市家具” 〔公共厕所、环卫工人休息室、报刊亭、爱菊（群众）厨房销售亭、公交调度亭、配电箱、便民座椅、道路（指示）牌等〕擦洗干净
	4.各街道办事处、火车站地区管委会自查并整改到位的问题不扣分。检查新发现及市、区抽查未整改到位的问题按照标准扣分；
5.出现问题责任主体非街道办事处、火车站地区管委会的，街道办事处、火车站地区管委会应及时发现报告。

	
	
	八类“家具”无损坏、无污染、无严重影响行人通行现象
	

	
	
	果皮箱、垃圾桶无污损、无破旧
	

	
	
	其他公共设施问题
	

	
	
	协助实施夜景亮化，配合完成计划任务
	

	3
	持续深化广告牌匾和野广告整治
	规范楼体标识“一楼一牌”
	

	
	
	规范门头牌匾，一店一牌，一街一品
	

	
	
	临时性广告设置规范、设施安全完好
	

	
	
	工地围墙、围挡立面（广告画图和标语）设置规范
	

	
	
	无散发、张贴、涂写野广告现象
	


	序号
	工作
任务
	指标要求
	扣分标准

	
	
	
	

	4
	持续
整治
规范
占道
经营
	按照《西安市食品摊贩临时摊群点管理暂行规定》规范蔬菜早市和饮食摊群点
	1.每轮检查满分为100分、不计负分；2.按照指标要求单项扣分采取倒扣形式；
3.扣分按检查点位及项目分为三个档次，“一般问题扣0.2分，严重问题扣0.4分，非常严重问题扣0.8分”（存在个例问题为一般，非个例问题为严重，达到同项多发问题为非常严重）；检查点位的数量，根据每轮检查方案确定；

	
	
	蔬菜早市（8：30结束、冬季延长至9:00）、放心早餐（9：30现场清理干净）无超范围、超规模、超时限经营
	

	
	
	经审批的蔬菜早市和饮食摊群点收市后场地干净整洁
	

	
	
	无流动商贩占道经营
	

	
	
	无出店经营现象
	

	
	
	治理破墙开店问题
	

	
	
	落实门前“三包”责任，门店门前卫生干净、绿化维护到位、秩序有序
	

	5
	着力
改善
村转
社区
卫生
面貌
	道路硬化平整，无坑洼，积水及裸露泥土
	

	
	
	环境整洁，保洁到位，无垃圾，无烟头
	

	
	
	垃圾台（站）密闭，充足，果皮箱布局合理，垃圾清运及时
	

	
	
	公厕管理规范
	

	
	
	无乱搭乱建，乱堆乱摆、乱拉乱挂、乱停乱放、乱贴乱画、乱扔乱倒现象
	

	
	
	食品卫生与“五小行业”管理规范，符合卫生要求，无出店占道经营
	

	
	
	无其他脏乱差问题
	


	6
	综合
施策
强化
老旧
小区
治理
	环境整洁，保洁到位，无垃圾，无烟头，垃圾桶（箱）套袋（加盖），垃圾日产日清。
	4.各街道办事处、火车站地区管委会自查并整改到位的问题不扣分。检查新发现及市、区抽查未整改到位的问题按照标准扣分；
5.出现问题责任主体非街道办事处、火车站地区管委会的，街道办事处、火车站地区管委会应及时发现报告。

	
	
	道路硬化到位，公共设施整洁完好；可绿化面积无黄土裸露、无枯株死株
	

	
	
	无违建，无乱搭乱建、乱停乱放、乱贴乱画、乱扔乱倒现象，楼道整洁、无杂物堆放、门窗无破损
	

	
	
	小区公厕清洁卫生、无蝇无蛆、无异味
	

	
	
	无小商贩乱摆摊点，无家禽家畜饲养、内设市场、店铺证照齐全，无现场加工经营现象
	

	
	
	有病媒生物防治设施，下水井口加防鼠网
	

	
	
	其他问题
	

	
	
	
	

	7
	提升
集贸
市场
管理
服务
水平
	环境整洁，保洁到位，无垃圾、无烟头
	

	
	
	地面硬化、无积水，消防通道畅通
	

	
	
	划行归市，分类经营，无活禽宰杀
	

	
	
	“三防”设施规范
	

	
	
	垃圾箱桶充足，密闭收集
	

	
	
	公厕管理规范，无“四害”、无异味
	

	
	
	市场周边无占道商贩
	

	
	
	无其他问题
	


	序号
	工作
任务
	指标要求
	扣分标准

	
	
	
	

	8
	推进违法
建设治理
清理楼顶
违章搭建
	按照《西安市城市建成区违法建设治理五年实施方案》（市政办发【2016】89号）要求，摸底排查、认定违法建设
	1.每轮检查满分为100分、不计负分；
2.按照指标要求单项扣分采取倒扣形式；
3.扣分按检查点位及项目分为三个档次，“一般问题扣0.2分，严重问题扣0.4分，非常严重问题扣0.8分”（存在个例问题为一般，非个例问题为严重，达到同项多发问题为非常严重）；检查点位的数量，根据每轮检查方案确定。

	
	
	遏制新增违法建设，实现违法建设存量递减
	

	
	
	清理楼顶违章搭建
	

	9
	积极打造
“美丽西安·

绿色家园”

行动园林
绿化景观
提升工程
升级版
	绿化树木已修剪整形，无缺株断垄，无黄土裸露
	

	
	
	绿化带、绿篱护栏及花坛、树池和行道树坑无破损；绿化带内无垃圾杂物，无高台土现象
	

	
	
	无其他绿化养护问题
	

	10
	全力
推进
“厕所
革命”
	厕所安排专人管理
	

	
	
	环境卫生干净整洁，无烟头
	

	
	
	无乱堆乱放
	

	
	
	水电设施完好、冲洗及时，卫生纸篓袋装收集
	

	
	
	安装有防蝇纱窗、排气扇，厕所内无“四害”、无异味
	

	
	
	无其他问题
	


	11
	加强生活垃圾分类和无害化处理（按方案对责任单位进行考核）
	推行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4.各街道办事处、火车站地区管委会自查并整改到位的问题不扣分。检查新发现及市、区抽查未整改到位的问题按照标准扣分；
5.出现问题责任主体非街道办事处、火车站地区管委会的，街道办事处、火车站地区管委会应及时发现报告。

	
	
	推进居民社区垃圾分类
	

	12
	及时收集、
整理、报送
各级领导
检查指导
城乡环境
大整治
工作情况
信息
	中、省、市委、市政府秘书长以上级别人员来我区指导城乡环境大整治工作信息第一时间报送。
	

	
	
	区委、区政府领导检查城乡环境大整治工作信息当天上午11:30前或下午5:00前报送。
	

	
	
	其他信息当天报送，并做好资料收集、整理、存档工作。
	

	13
	及时收集、
整理、报送
开展城乡
环境大整
治会议、
活动等
工作信息
	参加市级以上城乡环境大整治会议、活动等情况。
	

	
	
	组织、参加区级城乡环境大整治会议、活动等情况。
	

	
	
	参加其他城乡环境大整治会议、活动等情况，并做好资料收集、整理、存档工作。
	


